
垃圾中转站渗滤液处理合同

现有涟水县城市管理局 （简称甲方）将其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滤液运送至淮

安零碳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乙方）处理，为了明确双方责任，保证渗滤

液处理任务的顺利完成，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处置数量

1、本合同项下甲方委托乙方处理的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滤液，是其所属生活垃

圾转运站所产生的。

2、重量确认：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滤液的处理量以乙方地磅称量为准，经甲方、

乙方共同签字确认。乙方应保证地磅的计量准确可靠，并定期进行校验。双方要

每日统计渗滤液运送趟次和数量。

3、进入乙方的生活垃圾转运站渗滤液，应为乙方接受的生活垃圾转运站产生

的渗滤液。如不是此范围的渗滤液，乙方可拒绝接受。

第二条 处置工艺

1、乙方必须建设安装固定式渗滤液处置生产线，采用“预处理+厌氧

+MBR+NF+RO+浓缩液处理”工艺，满足“减量化＋全量化”处置原则，且符合环

评标准。

2、乙方保证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将甲方委托处理的

转运站渗滤液在其处置地点进行安全处置，并保证处置过程中和 处置后不产生

环境污染问题。

第三条 收集与运输

1、转运站渗滤液由甲方负责收集、装车、运输，送到乙方指定地点 进行卸车

处理。

2、运输车辆由甲方负责。甲方负责对转运站渗滤液运输车辆的安全 合法合规

性和车辆完好性进行检查确认，并保证运输过程中不出现抛洒滴 漏。如运输过

程中出现抛洒滴漏情况，乙方有权拒绝甲方车辆进入厂区。

3、 甲方进入乙方厂区后需遵守乙方有关运输、过磅以及卸车的相关 规定。

4、 甲方需确保运入乙方的转运站渗滤液中无工业废水，合同签订时 甲方应

向乙方申报正确、真实、有效的污水水质指标，若因甲方提供错误 或有隐瞒（水



质超过允许接纳标准或水质有有害、有毒物质，水量超过申报值等导致污水处理

站超负荷运行或由于水质含有有害、有毒物质危及污水处理正常进行等），造成

污水处理站不能达标排放，将由甲方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和责任，并赔偿乙方经

济损失。

排入乙方污水处理站垃圾渗滤液水质要求：

污染物 指标 备注

PH 6-9

COD 50000mg/L 以内

NH3-N 2000mg/L 以内

氯化物 3000mg/L 以内

总固体含量 3000mg/L 以内

5、如因甲方水质不达标影响乙方工艺稳定，乙方有权停止接纳污水。

6、 乙方因工作需要对甲方中转站渗滤液进行采样抽查时， 甲方要配合，不

得以任何借 口拒绝、干扰乙方采样和检查，甲方如对采样程序、分析数据和分

析方法存有疑问，可向乙方申请派员监督和调查，对分析数据 有疑问，可申请

环境监测站采样分析，费用及申请由甲方单位负责。

第四条 环境污染责任承担

1、中转站渗滤液收集、装车和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污染事件及交通安全、人身

伤害等由甲方负责。

2、 乙方应严格按照无害化处置和环评标准，对进场渗滤液进行处理 并达标

排放。渗滤液无害化处置过程中的一切安全及环保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

3、 甲方中转站渗滤液运输车辆进乙方厂区后，应服从乙方调度安排和厂内安

全管理规范。若由于运输车辆不服从安排造成的一切事故，由甲方负责。

第五条 处置费及支付

1、符合合同说明中乙方接纳水质要求的中转站渗滤液，处置收费标准为 141

元/吨（包含增值税专用发票）。

2、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的 40%作为预付款（预付款可在后期付款中予以扣除），

余款按每月中转站渗滤液处理量以书面形式对账确认后按实结算。



第六条 投入运行时间

2025 年 12 月 15 日前厂区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渗滤液处理达到环保要求。

第七条 保密义务

各方对于一切与本合同和与之有关的任何内容应保密，且除经他方书面同意外，

不得将该资料泄漏给任何人，且除为履行本合同外，不得为其他目的使用该等资

料。但法律规定或国家机关、监管机构另有要求须披露者，不在此限。

第八条 不可抗力

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战争、水灾、火灾、地震等不可抗力事 故，而

造成本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且通过双方努力仍无法履行时，本合同将自动解除，

且双方均不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2、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各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

则解决。如果协商不成或不愿协商，任何一方可向涟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

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第九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应当

在本合同签字页签字。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自 2025 年 11 月 01 日 至 2027 年 10 月 31 日。

（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涟水县城市管理局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2025-10-30T09:58:38+0800
	签章服务器
	FounderES
	电子签章


		2025-10-30T09:58:51+0800
	签章服务器
	FounderES
	电子签章


		2025-10-30T09:59:07+0800
	签章服务器
	FounderES
	电子签章


		2025-10-30T10:19:20+0800
	签章服务器
	FounderES
	电子签章




